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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加快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家、省有关工作要求，结合江门市实际，编制本规划。
1、 [bookmark: _Toc7126][bookmark: _Toc21331][bookmark: _Toc180398816][bookmark: _Toc10216]背景与形势
“十四五”以来，江门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污染防治攻坚、畜牧业转型升级以及乡村振兴决策部署，以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为工作重点，推动畜禽养殖转型升级，全市畜牧业发展布局进一步优化，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显著提升。
[bookmark: _Toc5833][bookmark: _Toc17711][bookmark: _Toc180398817]（一）工作成效
1.畜禽养殖业发展势头稳中向好
畜禽养殖产业基础不断夯实，2023年，全市生猪年末存栏125.8万头，其中能繁母猪12.9万头，较2020年下降0.3%，年末存栏量占全省的比重为6.1%，较2020年下降1.0%；全市肉牛存栏1.57万头，较2020年上升28.9%，年末存栏量占全省的比重为1.6%，较2020年上升0.2%；全市家禽存栏4615.5万羽，较2020年上升42.7%，年末存栏量占全省的比重为11.5%，较2020年上升3.4%，全市畜禽养殖业发展稳中向好。畜禽养殖规模化水平较高，2023年江门市生猪、肉牛、肉鸡养殖规模比重分别达到96.2%、72.4%、97.2%，均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
2.畜禽养殖区域化布局更加合理
印发实施《江门市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划》，从确保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的大局出发，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形成以开平市、台山市、恩平市等下辖13个镇街为主的生猪生态养殖发展区，以台山市、开平市、鹤山市、恩平市等下辖12个镇街为重点的黄羽鸡产业发展区，以开平市全域和台山市白沙镇等为主的马冈鹅三产融合发展区。根据国家和省工作部署要求，推动各县（市、区）结合自身的环境容量，优化调整禁养区范围，全市调整后禁养区面积4222.5平方公里，占全市陆地面积的44.27%，进一步理清了畜禽养殖空间管控范围，明确了产业发展空间布局。
3.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不断提高
出台《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以就地消纳、能量循环、综合利用为主线，以畜牧大县、省级以上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现代农业产业园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构建种养循环发展机制。持续推进开平市、鹤山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完成近70家生猪、家禽规模养殖场粪污综合利用设施提升改造和多家粪污集中处理利用中心建设，目前两市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均达到100%，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均达85%以上。指导恩平市成功申报202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农业建设项目并获得中央资金3000万元，用于扶持恩平市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配套建设及粪肥还田利用示范基地建设。2023年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84.78%，高于同期广东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水平。
4.畜禽养殖污染防控机制更加完善
推动鹤山市、开平市制定印发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全面落实畜禽养殖行业排污许可证制度，累计完成4668家畜禽养殖场排污许可（登记）证的核发与备案工作。印发《江门市2023年生猪养殖场污染排查防治工作方案》，联合农业农村、水利等部门全面开展生猪养殖场污染排查防治工作，引导一批具备整改条件的生猪养殖场限期完善粪污防治设施设备，建立逐场验收制度。加强畜禽养殖业事中事后监管，2023年将64家规模养殖场纳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系统并完成抽查6家，通过环保督察、信访举报、行政处罚等手段，督促养殖场（户）落实粪污资源化利用和污染防治主体责任，畜禽养殖污染防控机制更加完善。
[bookmark: _Toc6623][bookmark: _Toc10368][bookmark: _Toc5724][bookmark: _Toc180398818]（二）存在问题
[bookmark: _Toc8417][bookmark: _Toc3959][bookmark: _Toc16784][bookmark: _Toc1448297489]1.部分区域环境承载压力较大
[bookmark: _Hlk181194478]2023年，江门市畜禽养殖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6.3万吨，其中生猪占48.6%、肉鸡占25.0%；总氮排放量为3581吨，其中生猪占56.9%、肉鸡占20.9%；氨氮排放量为530吨，其中生猪占67.6%、蛋鸡占27.5%；总磷排放量为847吨，其中生猪占63.3%、肉鸡占17.4%。开平市养殖量较大，2023年实际猪当量已超过区域土地畜禽粪污承载力（以N计），对环境的威胁程度较高，对流域部分断面水质稳定达标带来一定压力，增加了畜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难度。
2.污染防治设施亟需提档升级
[bookmark: _Hlk185281301]一是仍有部分生猪养殖场内部设施设备工艺落后，使用水冲粪工艺，雨污混流，粪污贮存不符合防渗、防雨、防溢流要求，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不配套等问题依然存在。二是“重建设轻运维”现象仍然存在，部分规模养殖场受现有沼气工程设备老旧限制，发酵等技术应用不够彻底；另外对粪污处理设施的维护热情不高，管理和检修不到位，导致固液分离机建而不用、覆膜沼气池等构筑物破损、异位发酵床“死床”等问题。三是水禽养殖污染防治尚未得到重视，开平市和台山市白沙镇作为马冈鹅主要产区，鹅养殖量大但规模不一，部分养殖场存在粪污未有效收集、粪污直接排入环境等问题。
3.畜禽粪污不当还田（林）仍然存在
一是部分养殖场未严格落实《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沼肥施用技术规范》等要求，大多沼液还田采用地面漫灌方式，将造成沼液溢流外环境对环境质量造成一定威胁；此外有的养殖场存在还田时间不合理问题，如雨季时采用自动泵将沼液抽上林地，造成雨天粪污还田量和还田频率不降反增。二是资源化利用台账记录不完善，从调研情况来看，大部分规模养殖场均有填写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但普遍存在记录不及时、数据跟年度计划差异大且不符合常理等问题。
4.“种养结合”有效衔接不够紧密
[bookmark: _Hlk185281325]一是种养主体分离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当前，种植业和养殖业各自向着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养殖企业不种地、种植大户不养殖的情况普遍存在。同时，养殖业粪污的持续性产生与农业的季节性生产存在矛盾，种养主体对接不紧密问题仍然存在，田间贮存与施用、粪污拉运输送设施等缺乏，“最后一公里”的硬件基础仍较薄弱。二是种养结合治理畜禽粪污的服务支撑体系不健全。利用养殖废弃物进行有机肥深加工的企业分布不均，目前开平市、鹤山市、蓬江区等县（市、区）共分布有9 家有机肥生产企业，但恩平市作为养殖量较大地区尚未建有一座有机肥生产企业。此外，现有有机肥加工企业缺乏社会服务机构和成熟有效的市场化运营，粪肥合理利用及调配仍面临较大困难。
[bookmark: _Toc120608840][bookmark: _Toc9551][bookmark: _Toc4720][bookmark: _Toc21942][bookmark: _Toc21346][bookmark: _Toc729875098]5.畜禽养殖监管体系有待健全
[bookmark: _Hlk185281340]一是畜禽养殖污染监管信息化水平有待提升，目前，全市畜禽养殖信息化能力建设主要依托国家畜禽规模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系统，对于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监管工作的指导作用有限。二是监管手段有待丰富，全市畜禽养殖面广量大，多分布于农村，养殖规模不一，动态变化大，瞬时性污染强，基层环境管理能力薄弱，人员不足，仅依赖目前的监管队伍、监管手段很难达到效果。三是畜禽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全链条管理体系不完善，目前主要采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进行事前监管，“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覆盖范围窄，未有效落实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备案工作，缺乏有效的畜禽粪肥还田利用监管措施，还田利用计划和还田利用台账记录不完善，还田利用过程难以实施有效监督。
[bookmark: _Toc180398819][bookmark: _Toc7618][bookmark: _Toc15915]（三）机遇挑战
未来一段时期是全市农村现代化建设充满挑战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江门市将按照国家、省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传统畜牧养殖大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bookmark: _Toc13358][bookmark: _Toc14782][bookmark: _Toc28230][bookmark: _Toc2051332724]1.发展机遇
[bookmark: _Toc19029][bookmark: _Toc6197]（1）乡村振兴战略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带来新机遇
国家高度重视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释放新发展阶段持续重农强农的明确信号，发出了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总动员令。全国畜牧业工作会议和全国现代畜牧业推进会议暨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会议强调，要大力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要以建立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稳定衔接机制为重点。市委、市政府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和推动江门高质量发展的“四大抓手”之一，出台系列推进畜禽养殖绿色发展政策扶持措施，为江门市畜禽养殖生产环境的改善、养殖产业的转型升级、绿色生态养殖模式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bookmark: _Toc3455][bookmark: _Toc18340]（2）市场需求扩面升级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增添新动力
“十四五”时期，江门市加快生猪家禽产业转型升级，巩固提升生猪家禽产业集聚优势，加快打造生猪生态养殖发展区、黄羽鸡产业发展区、马冈鹅三产融合发展区等，进一步优化养殖规模结构，引导养殖场户升级改造，支持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随着生产向规模主体集中，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集聚效应将进一步呈现，为江门市畜禽养殖生产环境的改善、养殖产业转型升级、绿色生态养殖模式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bookmark: _Toc29332][bookmark: _Toc21776]（3）绿美广东建设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赋予新使命
畜禽污染防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的重大组成部分，发展生态畜禽养殖业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2022年12月，省委决定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决定，提出要营造“城在林中、路在绿中、房在园中、人在景中”的绿美城乡人居环境。畜禽养殖业健康发展作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提升全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水平赋予了新的使命。
[bookmark: _Toc1390793601][bookmark: _Toc12723][bookmark: _Toc17212][bookmark: _Toc9563]2.面临挑战
[bookmark: _Toc9550][bookmark: _Toc28915]（1）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提出新要求
[bookmark: _Hlk146377720]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做出承诺：中国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实现碳中和。“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进入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新阶段，《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均对畜禽养殖 CH4 和 N2O排放控制提出“低碳建设”的要求；2024年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广东省地方标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 613—2024），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提出更高标准和新的要求。以上对江门市推动畜禽养殖绿色转型发展，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
[bookmark: _Toc1142][bookmark: _Toc27049]（2）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提出高要求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居民生活品质提升，人民群众对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环境的期待日益强烈，对环境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公共服务需求的全面增长与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已成为公共服务与民生改善中的一个突出矛盾，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制约因素。江门市畜禽养殖总量大，潭江牛湾断面水质持续稳定达标的压力较大。如何加快提升江门市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和管理水平等问题，是江门市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进程面临的一大挑战。
2、 [bookmark: _Toc26835][bookmark: _Toc24105][bookmark: _Toc180398820][bookmark: _Toc25925]总则
[bookmark: _Toc731][bookmark: _Toc8920][bookmark: _Toc180398821]（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促进畜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改善区域环境质量为核心，坚持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原则，统筹畜牧业稳产保供和生态环境保护，优化畜禽养殖布局，推动依法依规养殖，推进种养循环、农牧结合，构建污染治理和资源化利用长效机制，建立健全“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长效体系，促进农村人居环境和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推动畜禽养殖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健康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bookmark: _Toc20443][bookmark: _Toc14765][bookmark: _Toc180398822]（二）基本原则
[bookmark: _Hlk181118941]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以推动构建环境友好型畜牧业为目标，综合考虑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目标以及畜禽养殖污染现状、环境承载力情况等因素，科学规划畜禽养殖总量和空间布局，整合区域内外农牧资源，统筹推进畜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统筹考虑自然环境、空间布局、种植规模、畜禽种类、养殖技术、环境承载力等因素，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探索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路径，推广经济高效适用的污染治理和资源化利用技术模式，实施差异化技术指导和监督管理。
突出重点，种养结合。以生猪产业为重点，坚持源头减量、过程控制、达标治理和综合利用相结合，提升生猪养殖企业污染治理技术和配套设施水平。以养分平衡为核心，科学测算畜禽粪肥养分供需情况，协同推进畜禽粪肥还田与化肥减量增效，实现粪污就近就地生态消纳。
[bookmark: _Hlk181118906]多方联动，激励引导。完善多方协调联动机制，建立健全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体系。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大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扶持力度，推动第三方治理等社会化运营模式健康发展。
[bookmark: _Toc7238][bookmark: _Toc994338631][bookmark: _Toc564][bookmark: _Toc7814][bookmark: _Toc10327]（三）规划目标
规划期内，全市畜禽养殖总体布局更加科学合理，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和污染防治监管水平进一步提升，以粪肥还田利用为纽带的种养结合循环发展格局进一步形成，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和台账管理制度更加健全完善，最终实现全市畜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结合全市环境容量和土地承载能力控制畜禽养殖总量，规划期内生猪出栏量不超过240万头/年，肉牛羊、家禽（主要包括鸡、鸭、鹅三个种类）年总出栏量原则上不超过规划期基数，新建规模以上畜牧业项目应充分结合生态环境容量进行审批。

表2-1各县（市、区）规划期内畜禽养殖总量一览表
                                                         单位：万头/万羽
	县（市、区）
	生猪
	牛羊
	禽类

	蓬江区
	——
	——
	20

	江海区
	——
	——
	——

	新会区
	31
	0.6
	1830

	台山市
	63
	2.5
	8800

	开平市
	49
	1
	6000

	鹤山市
	50
	1
	1800

	恩平市
	47
	2
	1550

	江门市
	240
	7.1
	20000



到2025年，畜禽养殖空间布局及结构进一步优化，畜禽养殖规模化率不低于83%；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和综合利用水平不断提升，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100%并确保正常运行，保留的生猪规模养殖场全面实现达标治理，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80%以上（不含达标治理部分）；畜禽养殖全链条环境监管体系不断完善，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备案率、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建立率均达90%以上，取得排污许可证的畜禽规模养殖场自行监测覆盖率达100%。
到2030年，畜禽养殖规模化率不低于85%；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保持100%并确保正常运行，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提升至85%以上（不含达标治理部分）；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备案率、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建立率均提升至95%以上，取得排污许可证的畜禽规模养殖场自行监测覆盖率保持100%。
表2-2  江门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2024-2030年）指标体系一览表
	[bookmark: _Hlk185281931]序号
	指标
	2023年
	2025年
	2030年
	指标类型

	1
	畜禽养殖规模化率
	/
	≥83%
	≥85%
	预期性

	2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不含达标治理部分）
	84.78%
	≥80%
	≥85%
	约束性

	3
	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
	98.45%
	100%
	100%
	预期性

	4
	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备案率
	——
	≥90%
	≥95%
	预期性

	5
	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建立率
	——
	≥90%
	≥95%
	预期性

	6
	[bookmark: _Hlk185364752]取得排污许可证的畜禽规模养殖场自行监测覆盖率
	——
	100%
	100%
	约束性


[bookmark: _Toc182410057][bookmark: _Toc180398823][bookmark: _Toc7247][bookmark: _Toc18227]注：规划实施后，国家或省发布新的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指标或指标属性，从其新规定。
3、 [bookmark: _Toc28336]主要任务
[bookmark: _Toc180398824][bookmark: _Toc6812]（一）持续优化畜禽养殖空间布局
[bookmark: _Toc5434][bookmark: _Toc1563203385]1.优化畜禽养殖产业布局
根据“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结合环境容量和土地承载能力，优化调整区域养殖数量、结构与资源环境匹配度，控制畜禽养殖总量，发展适度规模养殖，保持合理养殖密度，防范台城河公义、潭江牛湾等重点断面水质超标风险。统筹种养发展空间，推广“种养结合、生态循环”模式，鼓励畜禽规模养殖场发展规模种植基地，种养结合粪污定向消纳以各县（市、区）内部自我消纳为主，以种带养、以养促种，实现畜禽粪肥就近就地低成本还田利用。
	[bookmark: _Hlk182489227]专栏1：江门市畜牧业产业布局

	（一）生猪产业布局：以新会区、台山市、开平市、鹤山市、恩平市为主发展生猪生态养殖，鼓励生猪规模养殖场提高绿色健康养殖水平，引导基础条件差、技术水平低的养殖场（户）有序退出，新增生猪产能原则上以“楼房养殖”模式为主。
（二）家禽产业布局：台山市、开平市为主发展肉鸡产业，台山市、开平市为主发展肉鸭产业，新会区、开平市和台山市重点发展肉鹅产业，鼓励肉禽规模养殖场进行立体笼养和智能化养殖改造，推进标准化、规模化、生态化肉禽养殖基地建设。
（三）肉牛羊产业发展布局：以鹤山市和恩平市为重点发展肉牛羊产业，支持适度规模养殖场进行标准化、智能化、信息化改造升级，引导规模以下养殖场（户）向专业化养殖场和种养结合家庭农场转变。


[bookmark: _Toc1176795899][bookmark: _Toc31836]2.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
[bookmark: _Hlk186822437]统筹合理利用现有土地资源，积极发展设施配套、管理先进、生产高效、产品安全、环境友好的生猪养殖，新增生猪产能原则上以“楼房养殖”模式为主，推动生猪养殖业向集约化、标准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推动现有畜禽养殖场（户）加快转变养殖观念，持续优化养殖规模结构，深入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支持规模养殖场开展圈舍标准化改造、养殖工艺改进和设施设备升级。到2025年，畜禽养殖规模化率不低于83%，到2030年提升至85%以上。
3.严格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
严格落实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规定，依法规范畜禽禁养区划定和管理，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等范围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小区）。加强对禁养区内已关闭搬迁的畜禽养殖场（小区）的巡查和监管，组织开展禁养区畜禽养殖排查整治专项行动，严防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小区）“反弹”和“复养”现象发生。强化禁养区畜禽散养户监督管理，引导各村委会将畜禽散养管理纳入村规民约，保障农村人居环境干净、整洁、有序。
[bookmark: _Toc600339217]4.强化畜禽养殖分区管控	
[bookmark: _Hlk186732118][bookmark: _Hlk186823093][bookmark: _Hlk185282889][bookmark: _Hlk186876241][bookmark: _Hlk186733183][bookmark: _Hlk186823203][bookmark: OLE_LINK7]根据江门市畜禽养殖规模和密集程度、土地承载力和流域水质达标情况等，将全市各县（市、区）分为重点防治类、一般管控类两种。将实际养殖量（以猪当量计）高于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以N计）的地区（开平市）及年存栏40 万头以上（以猪当量计）的地区（台山市、恩平市、鹤山市、新会区）作为重点防治类，其他涉及畜牧业生产的地区（蓬江区、江海区）作为一般管控类。重点防治类县（市、区）须于2026年底前完成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编制，对于水环境容量不足、水质达标压力大的地区，应建立资源化利用与达标治理相结合的模式，其中生猪规模养殖场液体粪污经达标处理后宜排入山林等进一步消纳。一般管控类县（市、区）应严格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加强粪肥还田管理，提高粪肥利用效率。
[bookmark: _Toc3789][bookmark: _Toc180398825][bookmark: _Toc7794]（二）持续提升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
1.合理构建种养结合发展体系
[bookmark: _Hlk186203551]坚持“就地消纳、综合利用、能量循环、变废为宝”原则，推进畜禽养殖业主、种植业主之间的有效联结，不断提升畜禽养殖与环境承载能力匹配度。在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内部，积极推广“生猪-粪-作物”“牲禽（生猪除外）-沼-作物”自我消纳模式，实现种养配套、就地消纳；在镇街层面，通过完善畜禽粪污转运体系建设，打通粪污资源化利用渠道；立足县（市、区）域，鼓励采用“粪污收集-有机肥生产-种植业利用”模式，依托有机肥生产中心对本县（市、区）域规模养殖场实行畜禽粪污定期集中收集、处理，推动构建“县（市、区）域立体大循环、区域多向中循环和主体双向小循环”的种养结合生态循环体系。到2025年，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80%以上，到2030年提升至85%以上。
2. 科学确定粪污资源化利用路径
综合考虑江门市种养结合条件、畜禽养殖现状及发展趋势以及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情况等，因地制宜、因场施策，科学确定粪污资源化利用路径。对于生猪规模养殖场，应配套液体粪污厌氧发酵和生化处理设施，经处理达到国家和省级最新排放标准后方可排放，固体粪污用于加工有机肥或经无害化处理达到《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要求后就近就地消纳利用，消纳土地应满足《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要求的最小面积。对于生猪除外的畜禽规模养殖场，鼓励粪污全量收集并通过堆沤肥、厌氧发酵等无害化处理后进行资源化利用，配套的消纳土地面积应满足《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要求，还田利用各环节应符合《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沼肥施用技术规范》等要求，如配套土地不足的，应委托第三方代为实现资源化利用。
	专栏2：江门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主推模式

	（1）生猪
[image: ]
[image: ]
（2）肉牛和羊
①干清粪→固体堆沤肥后还田利用或加工商品有机肥/液体密闭贮存发酵后农田利用；
[image: 微信图片_2025-09-02_171703_108]
③垫料养殖→堆沤肥后还田利用或加工商品有机肥。
（3）蛋鸡和肉鸡
①传送带清粪→固体堆沤肥后还田利用或加工商品有机肥/液体密闭贮存发酵后还田利用；
②刮粪板清粪→固体堆沤肥后还田利用或加工商品有机肥/液体密闭贮存发酵后还田利用。
（4）水禽
①网床→出栏一次性清粪→固液分离→固体堆沤肥后还田利用/液体密闭贮存发酵后还田利用；
②网床→固体堆沤肥后还田利用或一次性出售/液体密闭贮存发酵后还田利用。


3.拓宽粪污资源化利用渠道
[bookmark: _Hlk182490858]一是巩固开平市、鹤山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成效，充分利用现有区域性粪污集中处理中心，积极培育扶持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专业化服务组织等市场主体提供粪肥收集、处理、施用等全链条服务。鼓励建立“污染者付费+第三方治理”机制，保障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合理收益。二是大力推广工厂化堆肥处理技术和商品化有机肥生产模式，鼓励大型规模养殖场进行畜禽粪便有机肥生产加工；推动恩平市完善畜禽粪污转运及有机肥生产中心建设，对本辖区内畜禽粪污进行集中收集、处理。三是充分发挥陈皮、高端丝苗米、茶叶、马铃薯等特色品种和反季节蔬菜种植优势，积极推进种养结合农牧循环试点示范，鼓励种植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配套建设田间贮存池、输送管网、喷灌滴灌等设施，推动江门市蔬菜瓜果等基地和养殖配套的有效衔接，实现种养结合发展。到 2030年，全市建设4个以上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示范基地。
4.加强粪污资源化利用过程管理
[bookmark: _Hlk186823398]各畜禽规模养殖场应按照“一场一档”要求，建立完善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制度，确保畜禽粪污去向可追溯、可核查；第三方服务机构须及时记录和更新有关信息，确保台账内容真实、准确、完整；配套土地面积不足、无法就近就地还田的畜禽规模养殖场，须委托第三方机构或外销给种植户、家庭农场等代为资源化利用，双方签订粪污委托处理（购销）协议或合同为宜，并建立粪污转运台账；采用其他粪污处理方式的畜禽规模养殖场，需实时记录粪污利用情况，确保数据完整、准确。鼓励规模以下畜禽养殖场（户）建立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和台账管理制度。加大对全市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备案和台账建立情况的抽查检查力度，每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鼓励规模养殖场实施畜禽粪污养分平衡管理，防范粪肥还田风险。到2025年全市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备案率、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建立率均达到90%以上，到2030年均提升至95%以上。
[bookmark: _Toc26127]（三）扎实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1.加强畜禽粪污源头减量管理
一是加强畜禽投入品管理。严格执行《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等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科学、规范使用饲料添加剂，加大饲料中药物监测力度，严厉打击违法添加行为。大力推广使用微生物制剂、酶制剂等绿色、安全、高效新型饲料添加剂，提升饲料转化效率。推广畜禽养殖科学配置低蛋白日粮技术，降低畜禽养殖氮磷排泄量。
[bookmark: _Hlk182490943]二是强化畜禽生产管理。加强用水管理，需要取用水的畜禽规模养殖场，应依法办理取水许可手续。推进节水控水设施设备升级改造，鼓励采用碗式或液位控制等防溢漏饮水设备。优化清粪方式，鼓励生猪规模养殖场全面推行干清粪，淘汰水冲粪，其余畜禽养殖场（户）推广采用干清粪，逐步淘汰水冲粪工艺。鼓励生猪规模养殖场改人工干清粪为漏缝地板下机械干清粪，保持合理的清粪频次，及时收集圈舍和运动场的粪污，冲洗圈舍时鼓励使用高压清洗机代替普通水管。持续推进雨污分流改造，液体粪污采用暗沟或管道输送，鼓励饮污分流、溅洒水回用和养殖废水净化水回用，切实从源头减少粪污产生量。
2.持续提升粪污处理利用水平
[bookmark: _Hlk182490970][bookmark: _Hlk183614183][bookmark: _Hlk184134778]一是全面提升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和整体建设水平。督促畜禽规模养殖场严格按照《畜禽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有关要求完成粪污收集、处理、利用设施提档升级，生猪规模养殖场应配备液体粪污厌氧发酵和生化处理系统，全面实现达标治理，固体粪污进行堆沤肥处理后就近就地还田或委托第三方代为实现资源化利用，鼓励配套建设以猪粪为原料的有机肥生产设施；其余畜禽规模养殖场逐步完成粪污处理利用设施改造升级。加强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运行维护，支持规模养殖场建立健全设施运行维护制度，设置设施标识牌，规范设施运行记录，鼓励配备排放口在线监控设施和场区视频监控设施，确保粪污处理设施装备正常运行，防止粪污偷运偷排。到2025年，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100%，到2030年保持不降低。
二是持续完善畜禽养殖专业户粪污处理设施建设。各县（市、区）加大指导力度，推动已配备粪污处理设施的养殖专业户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设施升级改造。积极引导未配备粪污处理设施的养殖专业户合理建设粪污收集、贮存、处理等设施。支持和引导养殖专业户合理选择粪污处理技术，粪污无害化处理后优先就近就地还田，减少粪污运输过程中的环境风险。养殖专业户需配套与养殖规模和处理工艺相适应的粪污消纳用地，对于消纳土地不足或无法就近还田的，可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粪污运输、处理和利用，鼓励双方签订正式的委托协议或合同，确保粪污处理和利用过程的规范化和可追溯性。
三是合理引导畜禽养殖散户开展治理管控。充分利用村规民约规范散养户行为，做好人畜分离和日常环境卫生保持，对散养家禽实施圈养，及时清理粪污，避免出现粪污散落、污水横流等脏乱差现象，合理采用覆土、覆膜、覆盖稻草或锯末等方式，做好畜禽粪污物理隔绝，通过堆沤腐熟等方式达到无害化处理要求，就近就地低成本还田。
四是强化水禽养殖污染治理和规范化管理。加大水禽养殖污染防治力度，适时组织开展水禽养殖污染治理和规范化管理专项整治，强化污染防治设施装备运行监管和技术指导，不断提升水禽养殖污染治理水平。根据养殖模式优先选择经济适用的污染治理措施，对于采用水养模式的，鼓励鱼鸭（鹅）混合立体养殖，养殖池塘须进行尾水处理后才能排放；采用地养和棚养模式的，须做好粪污收集、贮存措施，固体粪污经过堆沤肥处理后还田利用或一次性出售，液体粪污通过密闭发酵贮存后还田利用，杜绝将未经处理的畜禽粪污直接排入环境。
3.强化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进一步完善病死畜禽无害化收集处理体系建设，完善畜禽养殖与保险理赔、无害化处理、财政补助等环节联动机制，确保病死畜禽得到及时、有效处置。鼓励大型规模养殖场自行建设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畜禽饲养户须严格履行病死畜禽的处置责任，及时报告畜禽死亡情况，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将病死畜禽随意丢弃或随意处理。
4.推进畜禽养殖臭气污染治理
引导规模养殖场从畜禽圈舍-存储-还田利用等全过程完善臭气减排设施建设与管理，减少臭气排放。支持新建生猪、家禽等畜禽规模养殖场采用全封闭、自动化、信息化饲养模式，以大型畜禽规模养殖场为重点，采取酸化抑氨、密闭控氨、深耕固氨等方式，提升臭气收集治理水平。规模化养殖场圈舍、粪污贮存与处理设施应参照《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氨气排放量核算计算指南（试行）》，选用适宜、高效的氨减排技术，尽可能减少氨气排放。倡导养殖户采用多种控臭技术，通过喷洒微生物菌剂、增设水帘降温设备、物理吸附等方式控制臭气的产生。
[bookmark: _Toc180398827][bookmark: _Toc12727][bookmark: _Toc19674][bookmark: _Toc11325]（四）深入强化畜禽养殖环境监管
1.严格落实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
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督促指导畜禽规模养殖场依法持证排污、按证排污及进行排污登记，遵守排污许可证管理规定。每年开展一次全市畜禽规模养殖场水质抽查监测，及时发现潜在的环境风险。督促设有排污口的畜禽规模养殖场按排污许可证规定和有关标准规范开展自行监测，2025年底前取得排污许可证的畜禽规模养殖场自行监测率达到 100%。
2.着力提升畜禽养殖执法效能
[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27]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于2024年底前完成全市生猪养殖场污染排查防治工作，依法查处动物防疫条件不达标、违法排污、非法取水、违法用地等行为，建立问题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整改目标和整改时限，针对拒绝监督检查、检查不合格、整改不达标的养殖场，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有关规定有计划实施暂停养殖、搬迁或关闭等措施。将畜禽规模养殖场纳入“双随机、一公开”执法监管系统，重点围绕畜禽养殖场是否落实环评手续和环保“三同时”制度、是否存在偷排直排、污染治理设施或无害化处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废弃物综合利用等情况开展全面检查，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严厉打击。强化粪污还田利用过程监管，依法查处粪肥超量施用等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
[bookmark: _Toc27426][bookmark: _Toc1905904350]3.推动畜禽养殖业智慧化监管建设
[bookmark: _Hlk185364858]借助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准确获取现有及规划畜禽养殖项目空间布局情况，实现空间信息可视化，力求解决规划边界不精准、选址争议等问题。以年出栏万头以上生猪养殖场为重点，逐步推行畜禽规模养殖场配备视频监控设施，记录粪污处理、运输和资源化利用等情况，促进污染防治设施规范运行，防止粪污偷运偷排。探索养殖业生产管理数据与行政管理平台的数字化对接，动态掌握全市规模畜禽养殖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置厂、畜禽定点屠宰企业的变化，以及养殖规模、废弃物综合利用、污染防治设施建设等情况，力争实现畜禽养殖监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
4、 [bookmark: _Toc180398828][bookmark: _Toc21417][bookmark: _Toc5365]重点工程及资金筹措
[bookmark: _Toc180398829][bookmark: _Toc120630407][bookmark: _Toc13188][bookmark: _Toc120630505][bookmark: _Toc120630615][bookmark: _Toc22966]（一）重点工程
[bookmark: _Hlk182843093]江门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程主要围绕优化畜禽养殖空间布局、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提升、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以及环境监管体系建设进行谋划。具体工程内容见附表二。
[bookmark: _Toc1424][bookmark: _Toc120630408][bookmark: _Toc15477][bookmark: _Toc120630616][bookmark: _Toc180398830][bookmark: _Toc120630506]（二）资金筹措
养殖场搬迁、改造投资以企业自筹、企业市场化运营机制为主，同时结合现有政策规定，积极争取各级各类相关财政专项资金，引导撬动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投入，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鼓励培育壮大专业化粪污处理服务组织，建立受益者付费机制，保障第三方合理收益，实现环境与经济效益双赢。
5、 [bookmark: _Toc180398831][bookmark: _Toc12931][bookmark: _Toc8626][bookmark: _Toc23077]效益分析
[bookmark: _Toc6801][bookmark: _Toc180398832][bookmark: _Toc25730]（一）经济效益
通过优化畜禽养殖的空间布局和生产结构，完善粪污处理和利用设施，推行清洁生产，能有效推动全市畜禽养殖场标准化、规模化建设，引导养殖业转型升级，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积极扩宽粪污资源化利用途径，加快完善资源化利用设施设备配套建设，能促进养殖业产业链有效延伸，扩宽创收渠道，提升产业综合效益，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带动农民致富。推动养殖业绿色发展，发展生态养殖技术，将推进种养循环、农牧结合，使养殖业和种植业废弃物得到有效利用，降低种养业生产成本，有利于增强农业产业竞争力。
[bookmark: _Toc180398833][bookmark: _Toc15249][bookmark: _Toc19745]（二）社会效益
通过规划实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农业产业竞争力能得到增强，对全市经济发展和农业农村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能促进粪污还田利用，减少化肥施用量，有助于深入落实化肥减量增效行动；养殖-沼液沼渣-有机肥-农田-养殖等循环利用各领域，可为周边养殖业、种植业等提供种养结合循环农业相关的示范和推动，从而带动周边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改善农村产业发展质量；严格落实分区分类管理，能有效提升农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和农村居民健康保障水平。
[bookmark: _Toc180398834][bookmark: _Toc12957][bookmark: _Toc3825]（三）环境效益
重点工程的实施，对提升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和资源化利用水平，持续改善江门市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养殖污染物通过有效治理和综合利用，不仅实现污染物总量减排，还可促进畜禽养殖产生的氮、磷等物质转化及吸收利用，可有效减少养殖粪污排放量，能够在全市水污染防治重点流域和区域有效缓解农业面源污染，进而改善水环境质量和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6、 [bookmark: _Toc4165][bookmark: _Toc31937][bookmark: _Toc180398835][bookmark: _Toc12274]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180398836][bookmark: _Toc25774][bookmark: _Toc1290792665][bookmark: _Toc208]（一）加强组织领导，理清职责分工
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强信息共享、定期会商、督导检查，齐抓共管形成工作合力。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统一监督管理，负责畜禽养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排污许可管理，加强环境监测和监管执法检查；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指导和服务，指导标准化畜禽养殖场建设，督促畜禽养殖场落实治理主体责任，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管理；发展与改革部门负责支持沼气发电项目建设；自然资源部门负责指导各地区将畜禽规模养殖用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等；县（市、区）、镇级人民政府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bookmark: _Toc180398837][bookmark: _Toc1952321754][bookmark: _Toc7496][bookmark: _Toc32005]（二）严格监督考核，压实主体责任
开展畜禽规模养殖场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抽查，对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未制定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和建立台账、粪肥还田超量施用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督促整改。将突出问题纳入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范畴，督促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落实治污责任，加快问题整改，对污染问题严重、治理工作推进不力的地区严肃追责问责。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纳入全市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考核、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重要内容，强化考核结果运用。
[bookmark: _Toc180398838][bookmark: _Toc657258824][bookmark: _Toc6151][bookmark: _Toc23719]（三）强化政策扶持，加大科技支撑
[bookmark: _Hlk192146963]积极争取上级政策和资金支持，充分利用金融支持政策和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筹措资金，强化各级财政资金保障，支持畜禽规模养殖场、第三方处理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粪污处理设施建设和畜禽养殖密集区集中整治。鼓励采用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EOD），整市、县推进畜禽养殖污染治理。鼓励养殖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以降低治理成本和提高安全利用水平为重点开展技术研发和生产实践，推广经济高效的畜禽废弃物治理和利用方式。支持对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减排成效明显、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高的畜禽规模养殖场给予用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bookmark: _Toc180398839][bookmark: _Toc1700166404][bookmark: _Toc6425][bookmark: _Toc7924]（四）加强宣传引导，深化指导服务
积极开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宣传引导，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微博、微信等不同媒介，开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舆论宣传，切实提高畜禽养殖场（户）和广大群众的环保意识。及时总结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典型案例、典型模式，加快推广应用。加强对畜禽养殖场（户）污染防治技术指导和资源化利用技术培训，定期组织开展技术交流和培训，提高从业人员污染治理技术水平和农民污染防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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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201][bookmark: _Toc180398841][bookmark: _Toc119965704][bookmark: _Toc25894][bookmark: _Toc121207271][bookmark: _Toc1052056981][bookmark: _Toc120630418][bookmark: _Toc120630516][bookmark: _Hlk181112244]附表一：江门市及各县（市、区）2023年各畜种生猪当量一览表
	[bookmark: _Hlk182414355]县（市、区）
	生猪
	奶牛
	肉牛
	蛋鸡
	肉鸡
	山羊
	肉鸭
	肉鹅
	肉鸽
	合计
	占全市比重

	江门市
	1258049 
	14820 
	52357 
	182075 
	1003867 
	10279 
	327493 
	332784 
	97058 
	3278781 
	100.0%

	蓬江区
	0 
	0 
	87 
	0 
	2678 
	37 
	0 
	240 
	10043 
	13085 
	0.4%

	江海区
	0 
	0 
	0 
	12 
	59 
	0 
	0 
	0 
	1415 
	1485 
	0.0%

	新会区
	135720 
	8013 
	0 
	14669 
	79042 
	1822 
	87846 
	72583 
	22433 
	422129 
	12.9%

	台山市
	220608 
	807 
	22027 
	36235 
	380199 
	4456 
	68090 
	68010 
	6249 
	806681 
	24.6%

	开平市
	308874 
	6000 
	5897 
	96868 
	350646 
	1791 
	111980 
	153915 
	19260 
	1055231 
	32.2%

	鹤山市
	234660 
	0 
	5033 
	31091 
	117930 
	1281 
	6969 
	3497 
	28154 
	428614 
	13.1%

	恩平市
	358187 
	0 
	19313 
	3200 
	73314 
	891 
	52608 
	34539 
	9504 
	551556 
	16.8%


注：各畜种生猪当量按照2023年末存栏量核算。
[bookmark: _Toc23465][bookmark: _Toc119965707][bookmark: _Toc120630629][bookmark: _Toc180398843][bookmark: _Toc27979][bookmark: _Toc120630421][bookmark: _Toc120630519][bookmark: _Toc1115886141][bookmark: _Toc27046]附表二：江门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重点工程支持主体清单
	序号
	措施名称
	实施内容
	牵头部门
	完成时间

	（一）畜禽养殖业空间布局优化工程

	1
	畜禽养殖分区管控
	推动开平市、台山市、恩平市、鹤山市、新会区等县（市、区）完成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编制。
	生态环境部门
	2026年底前

	（二）粪污资源化利用提升工程

	2
	种养结合工程
	积极推进种养结合农牧循环试点示范，建设4个以上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示范基地。
	农业农村部门
	2030年底前

	3
	粪污转运及集中处理中心建设工程
	推动恩平市完成一座有机肥生产中心建设，对本辖区内畜禽粪污进行集中收集、处理。
	农业农村部门
	2027年底前

	（三）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程

	4
	生猪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工程
	推动畜禽规模养殖场开展粪污收集、处理、利用设施改造升级，其中生猪规模养殖场应配备液体粪污厌氧发酵和生化处理系统，全面实现达标治理，固体粪污无害化处理后就近就地还田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实现资源化利用。
	生态环境部门
农业农村部门
	2027年底前

	（四）环境监管体系建设工程

	5
	畜禽规模养殖场监测工程
	每年开展一次全市畜禽规模养殖场水质抽查监测，抽查比例不低于4%。
	生态环境部门
	2030年底前

	6
	
	指导设有排污口的畜禽规模养殖场按排污许可证规定和有关标准规范开展自行监测，2025 年底前取得排污许可证的畜禽规模养殖场自行监测率达到100%。
	生态环境部门
	2025年底前




[bookmark: _Toc1652396198][bookmark: _Toc15336][bookmark: _Toc180398844]附图一：江门市行政区划图
[image: 4开江门市地图（全要素版）有邻区]

[bookmark: _Toc180398847][bookmark: _Toc1440299534][bookmark: _Toc30005]附图二：江门市禁养区分布图
[image: 江门市禁养区(1)]

[bookmark: _Toc28436][bookmark: _Hlk181202660]附图三：江门市环境管控单元分布图
[image: 陆域管控单元(1)]
[bookmark: _Toc4245][bookmark: _Toc180398849][bookmark: _Toc1929226921][bookmark: _Hlk181202678]附图四：江门市各县（市、区）不同畜种生猪养殖当量占比分布图
[image: 各畜种生猪当量(1)]

[bookmark: _Toc15714][bookmark: _Toc180398850][bookmark: _Toc29728681][bookmark: _Hlk181202719]附图五：江门市畜禽养殖量负荷警报分级图（以N计）
[image: 负荷警报分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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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81202804]附图六：江门市已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及粪污处置中心建设布局图
[image: 江门市已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及粪污处置中心建设布局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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